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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工程学院教务处文件
沈工院教发［2020］7号

关于开展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期初教学工作的通知

各院（部、中心）：

由于疫情原因，按照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指示

精神，在疫情结束、学生返校之前，学校将开展线上教学，为提高线

上课堂教学质量，规范教学管理，保证学期初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稳定教学秩序，现将期初教学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课前各项教学准备工作

1.线上教学课表、教学进程表以及校历不变，遵照原有安排进行

。请各院（部、中心）通知本部门师生登录“教务系统教工端”查看

，严格按照课表时间开课。

2.组织教师做好上课准备，提前建课并熟悉线上平台的使用，提

提前与学生建立联系，提前查看课表，及时了解开课节次等相关信息

，确保上好第一节课。如发现异常情况，请及时与教务处王老师联系。

3.请各部门做好开学第一周质量监督工作，制定巡课、听课安排

，认真记录发现的问题，并完成“开学第一周巡课情况总结”，在第

一周周五（3月7日）交给教务处督导办公室刘雪梅老师。

二、做好期初教学检查工作

1．检查方式

本次期初教学检查仍以院（部、中心）自查为主，请各部门成立

教学检查小组，进行自查。各部门期初教学检查总结（电子文档）请

于第四周周三（3月18日）前提交给教务处赵文燕老师。

2．检查内容

（1）教学准备和教学任务落实情况。包括任课教师教学日历、教

案、多媒体课件等准备情况。教学日历（电子档）于第四周周三（3月

18日）交王维宏老师备案，为便于校院两级督导组工作，请同时将教

学日历电子版本上传至教务系统（教务系统教工端——教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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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课表——教学日历，直接点击查询，上传教学日历附件）。请

各部门检查时，重点把握教学日历与教学大纲的吻合情况（内容不能随意

增减）。教学日历模板见附件2。

（2）教学秩序情况。包括教师到课情况，学生出勤情况，教学过

程与下达的教学任务、课表执行情况。

（3）实验、实习开展情况。

（4）检查作业布置及辅导答疑安排情况。任课教师应严格按照开

设课程的教学大纲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布置作业，并做好作业的批

阅工作。同时要求各部门认真做好辅导答疑安排工作，原则上周4学时

以下的课程每周安排1次辅导答疑，周4学时以上课程两周安排三次辅导

答疑。具体答疑形式、时间由任课教师与学生商定。

（5）严格控制主讲教师的调课次数。为保证教学秩序稳定，本学

期原则上不允许调、串课。教师如有特殊情况确需调课，需按有关规定

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不允许擅自调（代）课，请各部门严格把关。

（6）本学期拟开展“过程性考试方法改革”，请各教学单位组

织教师，按照文件要求开展过程性考核相关教学工作。由于疫情影响

，并考虑到第一轮运行，本学期实行小范围试运行，教师采取自愿申

报的原则，各学院组织每个专业不超过两门课程、基础教学单位组织

不超过4门课程开展过程性考核。各部门要对过程性考核做好整体规

划，并严格过程指导和检查，做好经验总结，为进一步大范围开展过

程性改革提供经验。请于3月11日前以部门为单位提交给教务处盖宇

老师。（“过程性考核实施方案（附件1）、审核意见表（附件2）、

备案表（附件5）”）。

（7）认真研究制定和组织落实教研活动计划。针对线上教学、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等做好主题研究活动，各系（教研室）主题教研

活动不少于4次，并做好记录。教研活动计划电子版第四周周三（3月

18日）提交教务处赵文燕老师。

三、期初补重修考试工作

由于疫情，本学期补重修考试原则上暂停，具体开展时间另行通

知。

四、组织学生做好选课工作

选课包括全校任选课和专业选修课。专业负责人要给本专业学生

作选课集中指导，专业选修课若选修人数低于10人，应及时与教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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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联系，取消该课程。

全校任选课（包括网络公选课）的选课工作将在第3-4周进行。为

保证选课工作顺利进行，各二级学院务必及时提醒学生在选课前认真学

习选课指南，熟悉选课流程，及时登陆教务处主页查询选课通知，并根

据选课通知及选课操作办法认真进行选课。

由于疫情原因，全校任选课和《心理健康与调适》、《健康教育

》两门课程将采用公选课形式上课，请组织好学生选课。具体选课开

课时间另行发文通知。

五、期初教学检查材料提交时间安排

序号 项目（所有纸质材料负责人签字后加盖部门公章） 提交时间 提交到

1 督导工作总结 3月7日 刘雪梅

2 期初教学检查总结（电子文档） 3月18日 赵文燕

3 教学日历（包括新、老生班）（见附件2） 3月18 日 王维宏

4 过程性考试改革申请材料（电子版） 3月11日 盖宇

5 教研活动计划 3月18日 赵文燕

6

主题词： 教务处 期初教学工作 通知

教务处 2020 年3 月 7日 印发


	沈工院教发［2020］7 号
	 一、课前各项教学准备工作
	二、做好期初教学检查工作
	三、期初补重修考试工作
	四、组织学生做好选课工作
	五、期初教学检查材料提交时间安排
	项目（所有纸质材料负责人签字后加盖部门公章）

